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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《昌吉回族自治州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
保护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现将《昌吉回族自治州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划》）说明如下：
一、起草背景和过程
“十五五”时期是全面推进美丽昌吉建设、打造新疆高质量发展典范地州的关键阶段。科学编制并实施本规划，对协同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、筑牢国家西北生态安全屏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。
为科学编制《昌吉回族自治州“十五五”生态环境保护规划》，我局严格遵循规范流程、系统推进各项工作。2024年8月制定工作方案、成立领导小组与技术组，全面启动编制；随即开展首轮调研，覆盖7个县市、3个园区、9个州直部门，摸清生态底数并收集基础资料，梳理形成40个重大工程项目意向。同步对接上级部门确立规划思路，2025年3月完成编制大纲，明确总体框架与方向；聚焦重点领域开展专题研究，7月形成研究报告初步成果，并启动第二轮调研征求意见，提升规划科学性。在专题研究与项目清单基础上，2025年10月形成规划初稿，经多轮修改完善，2026年1月形成征求意见稿。坚持开门编规划，先后召开座谈、书面征求意见两轮，累计征集意见143条，采纳131条、部分采纳2条、未采纳10条并逐条说明；2026年4月邀请国家及自治区专家论证，同步召开部门与局党组讨论会，充分吸纳意见优化完善。历经准备启动、调研、定纲、专题研究、项目谋划、文本编制、多方征意见、专家论证八个阶段，规划编制实现系统性、协同性、开放性统一，数据详实、衔接紧密，为形成符合中央精神、贴合昌吉实际、回应群众期盼的高质量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筑牢坚实基础。
二、《规划》文本主要内容
《规划》文本共分三大部分，包含10章、40节、10个专栏，具体如下：
（一）第一部分：规划基础与总体要求（第一、二章）
第一章系统总结了“十四五”时期昌吉州生态环境保护取得的显著成效，深入分析了“十五五”时期面临的机遇与挑战，特别是产业结构偏重、绿色转型压力大、大气治理任务艰巨、资源能源效率偏低等突出问题。
第二章提出了规划的指导思想、基本原则（包括党的全面领导、环保为民、生态优先、系统治理、改革创新、兵地融合等）、规划指引（明确西片区、东片区发展定位）和具体目标指标。指标体系涵盖生态环境质量、生态保护修复、减污降碳协同、环境风险防控、核与辐射安全、基础设施、“美丽系列”建设等七大类共23项指标，其中约束性指标9项、预期性指标14项。
（二）第二部分：重点任务（第三至第九章）
第二部分是规划的核心，部署了七大重点任务：
一是推动“美丽昌吉”建设。通过美丽蓝天、美丽河湖、美丽城市、美丽乡村“四大系列”建设，打造美丽新疆的昌吉样板。二是深化环境污染防治。以“乌-昌-石”区域为主战场，持续深入打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保卫战，强化固废和新污染物治理。三是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。筑牢南部天山、北部荒漠生态屏障，实施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，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冰川保护。四是加快绿色低碳转型。优化国土空间格局，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，推动能源、产业、交通运输结构绿色低碳转型。五是推动全民共建共享。培育弘扬生态文化，构建多元共治格局，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。六是构建全域生态安全体系。强化生态安全、核与辐射安全、生物安全管理，严密防控环境风险，提升适应气候变化能力。七是健全现代环境治理体系。完善体制机制，强化监测执法能力，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。
（三）第三部分：保障措施（第十章）
第三部分提出强化组织领导、资金保障、评估考核、宣传动员等四项措施，确保规划有效落地实施。
此外根据重点任务，设置了10个专栏（“美丽昌吉”建设示范重点工程、大气环境提升工程、水生态环境巩固提升工程、土壤环境安全保障工程、固体废物与新污染物治理工程、生态系统保护修复重点工程、绿色低碳转型重点工程、绿色低碳新风尚培育工程、全域生态安全体系构建重点工程、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建设工程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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